
                        強化生物研究的安全與防護                   

根據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及法律賦予我作為總統的權力，特此頒布如下命令：

第一節 目的。
 對生物因子與病原體進行危險的功能增益研究（gain-of-function research），具有
嚴重威脅美國公民生命安全的潛在風險。若未加限制，此類研究可能導致大規模死
亡、公共衛生體系受損、美國民生受干擾，並削弱國家經濟與安全。
 拜登政府允許在美國境內進行危險的功能增益研究，卻監管不足；該政府亦透過國立
衛生研究院（NIH）批准聯邦資助用於中國及其他缺乏美方有效監督、或缺乏合理生
物安全執行預期的國家。
 若對此種魯莽行徑置之不理，恐將導致在缺乏充分保障措施的環境中廣泛開展病原體
（或潛在病原體）研究，即便COVID-19疫情已揭示此類行為的風險。

第二節 政策。
 美國的政策目標是確保聯邦資助的研究須對美國公民有益，並不得危及我國的安全、
實力與繁榮。
 川普政府將在防止災難性後果與維持對生物威脅的應變能力之間取得平衡，並推動我
國在生物科技、生物對策、生物安全與健康研究領域持續領導全球。

第三節 停止危險的功能增益研究。
 （一）科學與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主任應會同預算管理局局長與總統國家安全
事務助理（APNSA），並諮詢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及OSTP主任指定之其他相關行政
部門與機構首長，依資助條件所允，立即為相關機構首長制定指導原則，內容包括：
 (i) 依據《美國法典》第42編第6627(c)節，終止對於在「關切國家」（例如中國）所
進行的由外國實體承擔的危險功能增益研究的聯邦資助；若其他國家未具備足夠監督
能力，以確保其符合美國之監管標準與政策者，亦應終止聯邦資助；
 (ii) 終止對其他生命科學研究的聯邦資助，若該研究在關切國家或其他未具備適當監
督能力的外國進行，且此類研究可能對公共衛生、安全，以及經濟或國家安全構成合
理風險，並由相關機構首長作出認定。



（二）OSTP主任應會同預算管理局局長與APNSA，並諮詢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長及其
他相關機構首長，就暫停聯邦資助之危險功能增益研究，依研究資助條件，為衛生與
公共服務部長及其他機構首長制定指導方針；此項暫停措施至少應持續至本命令第四
節第（a）款所述政策制定完成為止。任何暫停措施之例外情形，相關機構首長應向
OSTP主任報告，並由OSTP主任會同APNSA與相關機構進行審查。

第四節 透過常識性架構確保未來研究安全。
 （一）自本命令發布日起一百二十日內，OSTP主任應依《美國法典》第42編第6627

節之規定，並會同APNSA與相關機構首長，修訂或取代2024年發布的《美國政府對
具雙重用途關切研究及強化大流行潛力病原體之監管政策》，其內容應包括：
 (i) 強化由上而下的獨立監督機制，透過執法、稽核與提升公共透明度來強化問責機
制，並明確界定受監管研究範疇，同時確保美國在生物科技、生物對策與健康研究方
面持續領先全球；
 (ii) 將執行機制（包括本命令第七節所述者）納入聯邦資助協議，以確保遵守所有與
危險功能增益研究相關的聯邦政策；
 (iii) 至少每四年或視需要對該政策進行審查與修訂。

（二）自本命令發布之日起九十日內，科學與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主任應會同
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APNSA）及相關機構首長，修訂或取代2024年《核酸合成
篩查框架》（下稱「框架」），以確保該框架採取合乎常理之方法，並有效鼓勵合成核酸
序列提供者實施全面性、可擴展且可驗證的合成核酸採購篩查機制，以降低誤用風
險。
 所有資助生命科學研究的聯邦機構首長應確保合成核酸的採購作業係經由遵循更新後
框架之供應商或製造商進行。
 為確保遵循規範，更新後之框架應納入本命令第七節所述之執行機制。該框架至少每
四年或視需要予以審查與修訂。

第五節 管控非聯邦資助研究的風險。
 自本命令發布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內，OSTP主任應會同預算管理局局長、總統國家安
全事務助理、總統國內政策事務助理及其他相關機構首長，共同制定並實施一項戰
略，旨在規範、限制並追蹤全美境內未接受聯邦資助的危險功能增益研究，以及其他
可能引發重大社會後果之生命科學研究。
 該戰略應包括行動措施，以實現在非聯邦資助情境中，對核酸合成進行全面性、可擴
展且可驗證的篩查。
 為實現該戰略目標所需的權限若有不足，應於本命令發布一百八十日內，由OSTP主
任與APNSA提交相關立法建議，呈報總統。



第六節 提升危險功能增益研究的問責與公共透明度。
 OSTP主任應會同APNSA與相關機構首長，確保本命令第四節第（一）款所要求修訂
之政策中，包含一項機制，要求獲得聯邦資助之研究機構須通報其危險功能增益研
究，並在法律允許範圍內，涵蓋由非聯邦資金支持之研究。
 通報機制應提供一項公開可取得的資訊來源，說明根據本節所確認的研究計畫與資
助，包括在法律許可範圍內，根據本命令第三節第（a）與第（b）款被終止或暫停
者，以及未來所有涵蓋於第四節第（一）款所制定政策下之計畫與資助。
 此通報應以不危及國家安全或受通報機構正當智慧財產權益之方式進行。

第七節 未來執行條款。
 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及其他相關機構首長應依既有法律與法規，在每一份生命科學
研究契約或補助案中納入下列條款：
 （一）要求契約對方或補助受領人同意，其全面遵守本命令條款及該授權機構所訂相
關法規，為聯邦政府依《美國法典》第31編第3729(b)(4)節所作付款決策之關鍵要
素；
 （二）要求該契約對方或受領人保證，其未在外國從事、參與或資助任何危險功能增
益研究，或可能造成重大社會後果或產生不必要國家安全風險之其他生命科學研究，
且未違反本命令及所規定政策；
 （三）聲明若任何補助受領人違反本命令條款或該機構所訂適用法規，其所屬雇主或
機構亦可能被視為違反該條款；
 （四）聲明若任何補助受領人、雇主或機構違反本命令條款或該授權機構所頒布之法
規，將可能立即喪失正在進行之聯邦資助，並面臨最長五年不得取得衛生與公共服務
部及其他相關機構生命科學研究資助之處分。

第八節 定義。
 就本命令而言：
 「危險功能增益研究」係指對具感染性因子或毒素進行之科學研究，該研究透過提升
其致病性或傳播能力而可能引發疾病。涵蓋研究活動為可能導致重大社會後果，且意
圖或已達成下列一項或多項結果者：
 （一）增強該因子或毒素之有害效應；
 （二）干擾免疫反應或減弱疫苗針對該因子或毒素之效果；
 （三）使該因子或毒素對臨床或農業上有效之預防或治療方式產生抗性，或促進其逃
避偵測技術之能力；
 （四）增加該因子或毒素之穩定性、傳播力或散播能力；
 （五）改變該因子或毒素之宿主範圍或靶向性；



 （六）提升人類族群對該因子或毒素之易感性；
 （七）產生或重建已被根除或滅絕之因子或毒素。

第九節 一般條款。
 （一）本命令不得解釋為限制或以其他方式影響：
 （i）法律賦予任何行政部門或機構或其首長之權限；
 （ii）預算管理局局長就預算、行政或立法建議所擁有之職能。
 （二）本命令之執行應遵循適用法律，並視可用撥款而定。
 （三）本命令無意亦不得創設任何一方可依法或衡平法執行之權利或利益，不論係針
對美國、其部門、機構、職員、員工或代表，或其他任何人。
 （四）本命令之公布經費由衛生與公共服務部提供，並刊載於《聯邦紀事》。

唐納．J．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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